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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关于组织开展“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典型案例征集工作的通知

工信厅联节函〔2024〕16号

为落实《“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引导工业园区、工业企业推行无

废生产方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工业固废源头减量和就地就近资源化利用，现组织开展“无废园区”“无废企业”典型案

例征集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集对象

（一）无废园区：成立3年以上、具有法定边界和范围、具备统一管理机构的省级及以上工业园区。园区产业规划合理，生

产工艺及装备水平先进，工业固废产生强度低，综合利用水平较高，固体废物管理机制健全，利用处置设施完备，已形成具有示

范意义且可推广的典型模式。

（二）无废企业：成立3年以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正常经营且具有一定生产规模，信用记录良好，工艺技术先进，单位

产品主要原料消耗水平低，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高，在固废减量产生、循环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等方面已形成具有示范意义且可

推广的典型模式。

二、基本要求

（一）无废园区

申报单位原则上应符合以下要求：

　　1.园区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90%，或近三年综合利用率累计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

2.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强度近三年累计降幅≥10%。

3.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件。

4.列入强制清洁生产审核名单的企业应全部通过审核验收。

5.信息化管理手段完善，园区内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详实准确。

（二）无废企业

申报单位原则上应符合以下要求：

　　1.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80%，或近三年综合利用率累计提高20个百分点以上。

2.单位产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显著低于同行业平均水平，或近三年累计降幅≥10%。

https://www.miit.gov.cn/
javascript:void(0)
https://bzxx.miit.gov.cn/qa/znzx/main
https://www.miit.gov.cn/ydbwz/index.html
https://mail.miit.gov.cn/
http://weibo.com/miit
https://www.miit.gov.cn/RRSdy/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5&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6&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E6%88%91%E8%A6%81%E5%8A%9E%E4%BA%8B&p=1&cateid=47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8&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q=&p=1&cateid=49&start=&end=
https://www.miit.gov.cn/search/index.html?websiteid=110000000000000&pg=&p=&tpl=&category=&q=%E6%8A%95%E8%AF%89
https://www.miit.gov.cn/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xwdt/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index.html
https://ythzxfw.miit.gov.cn/index
https://www.miit.gov.cn/gzcy/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gxsj/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tzl/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index.html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z/index.html
javascript:;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返回顶部】【关闭窗口】【打印本页】

中国政府网  网站地图

主办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地址: 中国北京西长安街13号 邮编: 100804

版权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网站标识码：bm07000001

京ICP备04000001号-2 京公网安备 11040102700068号

3.近三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污染事故、生态破坏事件；未被列入失信企业名单。

4.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

5.建有固体废物管理信息化平台（系统），工业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详实准确，能够实

现可追溯、可查询。

三、工作安排

（一）材料申报：请各省（区、市）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本地区园区、企业开展“无废园区”

“无废企业”典型案例申报工作，并对本地区案例进行评审和遴选。2024年3月31日前，择优推荐案例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

（电子版材料发送至zyzhly@miit.gov.cn），并抄送生态环境部。每个省（区、市）推荐的案例原则上不超过5个，鼓励针对产

生量大、利用难度高的固体废物报送案例，推动解决制约行业发展共性问题。

（二）评审及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生态环境部组织专家对各地报送的案例进行评审，遴选出一批在全国具有推广意义

的典型案例并公开发布。

联系电话：010-68205338

附件：1.典型案例申报书.wps

　　　2.典型案例汇总表.wps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202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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